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
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苏教人﹝2013﹞3号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奖励在教学实践、改革、研究中取得教学成果的单位和个人，发挥教学成果的引领激励作用，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根据国务院《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国务院第151号令）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3〕1号）精神，2013年我省将开展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的申报评选工作，坚持贯彻教育方针、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导向，坚持质量第一、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的导向，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有利于鼓励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导向，确保评选结果科学、客观、公开、公平、公正。

　　二、评选范围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范围为本省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学校和教师近年来取得的优秀教学成果，主要形式为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实施方案、研究报告、教材、课件、论文、著作等。

　　基础教育类含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类含中等职业教育、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类含普通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可根据其实施的教育层次，申报相应类别的教学成果奖。

　　三、评选条件

　　学校或个人申报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的教学成果，需具有原创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教育理念先进，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学校教学规律和学生培养规律；具有较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经过2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取得明显实效；具有示范性和指导推广作用，取得较高认同度，在本省产生积极影响。

　　特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有重大贡献，在本省处于领先水平并产生重大影响。

　　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较大创新，对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具有广泛示范作用，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具有显著成效，在本省产生重要影响。

　　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或实践某一方面有明显突破，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具有明显成效。

　　四、奖励数量

　　（一）奖励数量。江苏省省级教学成果奖每4年评选1次，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3个等级。基础教育类不超过400项，其中特等奖不超过40项、一等奖不超过120项、二等奖不超过240项；职业教育类不超过150项，其中特等奖不超过10项、一等奖不超过40项、二等奖不超过100项；高等教育类不超过400项，其中特等奖不超过40项、一等奖不超过120项、二等奖不超过240项。

　　（二）推荐名额。按照1：1.5左右的比例下达推荐名额。

　　基础教育类推荐名额，基本上按各省辖市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分配（详见附件1）。省辖市的推荐名额中，原则上学前教育应占15%，义务教育应占50%，普通高中教育应占30%，特殊教育应占5%。

　　职业教育类推荐名额，按各省辖市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和在校生数分配（详见附件1）。

　　高等教育类中，“985”高校可推荐18项，“211工程”高校12项，博士授权高校及综合性大学8项，其他本科院校6项；国家示范（骨干）性高职院校6项，省示范性高职院校4项，其他高职高专院校2项；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1项。

　　五、评审程序

　　（一）评委会评审。聘请师德高尚、公道正派、教学科研水平高、管理评审经验丰富的专家，组建省级教学成果奖总评审委员会（简称总评委会）和基础教育类、职业教育类、高等教育类教学成果奖分评审委员会（简称分评委会）。总评委会和分评委会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论证评审。

　　分评委会负责相应类别教学成果奖的初评，提出获奖项目与奖励等级建议。总评委会负责对初评结果进行审议。分评委会可根据本领域教学成果特点，设立若干学科（专业）组，负责相关学科（专业）申报材料评议工作。

　　（二）表决方式。分评委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初评。其中，二等奖须有分评委会全体委员1/2以上（不含1/2，下同）赞成，一等奖须有2/3以上赞成，特等奖须有3/4以上赞成。

　　总评委会对分评委会提出的获奖项目与奖励等级建议进行审议。其中，对特等奖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获奖项目须有总评委会到会委员2/3以上赞成。

　　（三）审定公示。省教育厅对总评委会提出的获奖项目与奖励等级建议进行审定，公示30日。特等奖项目报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

　　六、申报工作

　　（一）原则上，每项申报项目单位署名不超过3个，个人署名不超过5人，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由参加学校或个人联合申请，申报名额占用第一完成学校或第一完成人所在学校的推荐限额。

　　（二）所有申报的教学成果均应经过实践检验。检验时间指教学成果正式付诸实施或试行的时间，不含研讨、论证时间。今年申报的教学成果奖实践检验时间截止至2012年12月底。

　　（三）已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成果，或获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本次不再推荐。已获2009年或2011年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的项目，若近年来确有重大突破或进展的，可推荐，但不得评选二等奖。

　　具有博士或硕士授权的高校，由教务部门会同研究生管理部门共同实施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具体申报工作。

　　七．材料报送

　　（一）报送程序。基础教育类和职业教育类的教学成果，由持有单位或个人所在单位按照其行政隶属关系，向所在省辖市教育局（省直管县试点县，下同）提出申请，省辖市教育局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职业教育类省属学校和个人亦由所在省辖市教育局择优统一推荐。高等教育类教学成果，由持有高校或个人所在高校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

　　（二）材料要求。请按《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有关要求》（附件4），认真准备，并将成果名称、主要完成人、申报表等在单位门户网站公示不少于7日。公示期间出现异议的项目，各单位应认真调查，妥善处理。省教育厅将在江苏教育网公示申报材料，公示期为30日。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

　　具体需提交以下材料：

　　1.《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项目汇总表》（格式见附件2，书面文本一式2份，EXCEL格式电子文档1份）。

　　2.《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表》（格式见附件3）及所申报教学成果报告（不超过3000个汉字）（书面文本各一式10份，WORD格式电子文档1份）。

　　3.具体教学成果及其获奖证书复印件、有关评价意见等（1套，编印目录，统一装订成册）。

　　4.联系人信息表（格式见附件5，书面文本一式1份，WORD格式电子文档1份）。

　　请于3月25日至29日报送以上材料（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江苏教育大厦，邮编210024）。

　　基础教育类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基教处，联系人：马斌、殷雅竹；联系电话：83335671，电子邮箱：mailto:yinwm@ec.js.edu.cn。

　　职业教育类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职教处，联系人：尹伟民、马万全；联系电话：83335665，电子邮箱：mawq@ec.js.edu.cn。

　　高等教育类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徐子敏、徐庆；联系电话：83335159，电子邮箱：jsjxcg@126.com。

　　（三）权力公开。为推进网上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请各省辖市教育局、高校3月25日至3月29日期间，登录江苏教育网（www.ec.js.edu.cn）政务大厅，对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进行网上集中申请。网上申报材料须与书面申报材料一致（操作步骤详见附件4）。

　　文件及其所有附件可从江苏教育网（www.ec.js.edu.cn）行政公文栏目下载。

　　附件：1.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与职业教育类推荐名额分配表
　      　2.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成果汇总表
　　      3.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表
　　      4.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有关要求
　　      5.联系人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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